
民 事 起訴狀

裁 判 費 用 ：新 台 幣 7, 8 2 0元 

訴 訟 標 的 金 額 ：新 台 幣 710, 99 

原 告 ：凯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与

法 定 代 理 人 ：龐德明

kn 1化 10.-

曰被 告 ：

身分證字號 ^

被 告 ：曹昌正

身 分 證 字 號

被 告 ：曹淑女

身 分 證 字 號

住

送 速 代 收 人 一 ：吳尚展 

送 達 代 收 人 二 ：賴宏翼’

住

住

住

為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

訴之聲明

一 、 被告曹昌昇（即被代位人）、被 告 曹 昌 正 、被 告 曹 淑 女 等 人 所 公 同 共 有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之 不 動 產 准 予 變 價 分 割 ，所 得 價 金 由 被 告 等 人 按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應 繼 分 比 例 分  

国己°

二 、 訴訟費用由被告依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理由

一 、 本件原告請求代位分割遺產，原告本於債權人之地位（證物一），訴訟標的 

價額之計算應心乂被代化人即被告曹昌昇因分割係爭上地所受利益之客觀價額為 

準 ，又被告曹昌昇之應繼分為 3 分 之 1 ，而系爭遺產標的合定價額為新台幣  

2，132,971元(證物二），【計算式：遺產總價額 2，132,971 元 x 應繼分 

1/3=710, 990元】。故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應 a 分割係爭上地所受利益之客觀價  

額為準新台幣 710, 990元計算之。

二 、 原告就被代位人曹昌昇繼承自被繼承人曹永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  

聲請強制執行，業 經 鈎 院 111年度司執字第 38305號 執 行 中 （證救乏） 。然

1








